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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昌星被遣返开启国际司法协作新模式

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主要犯罪嫌疑人赖昌星逃到加拿大
“ 赖”了

12

年，终于在近期被加拿大遣返，引发了国民对外逃
贪官回国受审的新期待。 为此，本期《 识法》就公众关心的“ 遣
返”、“ 引渡”等国际司法热词，请京衡律师集团国际法律部副
主任乐淳释法。

赖昌星此次被遣返，与此前著名的“ 余
振东模式”有很大不同。

原中行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勾结另两任
行长许国俊、许超凡，贪污、挪用巨额资金

4.85

亿美元，案发后分别逃到美国和加拿大。 余振
东于

2002

年
12

月
19

日在美国洛杉矶被捕，

遭到美国检控机关
5

项罪名的指控。

随后， 余振东在与美国检控方的诉辩
交易中，同意部分认罪，并同意与中国大陆
及中国香港的司法机关进行合作， 交代犯
罪事实， 从而获得了美国方面给予的较轻

刑罚，即
144

个月的监禁。

经中美协商，余振东于
2004

年
2

月向
美国内华达州法院递交了 《 递解出境司法
命令和放弃听证约定申请书》 ，承认自己在
美国所犯的罪行应当导致递解出境的法律
后果， 且明确指定中国为其递解出境的接
收国，并于

2004

年
4

月
16

日被遣返回中国
接受审判。 这就是所谓的“ 余振东模式”。

而赖昌星在加拿大并没有经过刑事审
判，也未作出自愿被遣送回国的表示，而是

“ 死扛”到了最后一分钟，最终是根据加拿大

发布的强制性遣返令而被遣返的，当然也就
得不到中国方面对于具体刑期的限制性承
诺，所以他的遣返与“ 余振东模式”不同。

至于赖昌星从中国卷到加拿大的钱
款，只要能够查实，回归可能并不困难。

2010

年中国与加拿大签订了 《 关于打击犯罪的
合作谅解备忘录》 ，两国已将其中的关于赃
款分配协议纳入启动轨道。 根据协议，双方
对在加拿大境内查到的中国逃犯， 无论是
贪官还是经济犯罪分子所得的金钱， 按比
例分配。

新闻背景

赖昌星遣返回国
在首都机场被逮捕

7

月
21

日，加拿大联邦法庭法官
Michel�Shore

在温哥华宣布，否决赖昌星暂缓执行遣返令的申请。随后，赖昌星
在加拿大警察的押送下遣返中国。 很显然，此次赖昌星是被遣返，而不是被引渡。 那么，“ 遣返”和“ 引渡”究竟有什么
区别呢？

遣返是国家依法将进入本国的他国公民，比如非法移民等送回其国籍国的行为，主要是为了保护本国的秩序和
利益。 引渡则是国家将处于本国境内的被外国指控为犯罪或已经判刑的人，应该国的请求，送交该国审判或处罚的
一种国际司法协助行为。 被引渡的人可能是请求国的国民，也可能是第三国的国民，甚至可能是被请求国的国民。

引渡的使用范围显然要比遣返窄得多。 两者之间最主要的区别，遣返是依据本国法律对非法入境人员强制送交
其国籍国的单边行为，而引渡则是依据两国间的引渡条约，将逃犯送交请求国审判的双边行为。 不能不说，赖昌星被
遣返，这是中加两国在没有签订引渡条约的情势下开启的国际司法协作新模式。

国际遣返
成外逃贪官的“ 死穴”

外逃罪犯或犯罪嫌疑人被遣送或引渡
回中国的案例此前也有不少， 可为什么赖
昌星的被遣返会受到如此多的关注呢？ 原
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 赖昌星用尽了加拿大难民申请
及认定的一切程序， 逍遥于中国法律之外
12

年， 但最终还是难逃回国接受审判的命
运。 这对数量众多的外逃贪官们而言无疑
是个噩耗， 尤其是聚集在包括美国在内的
北美地区的中国高级别的外逃贪官。

第二， 加拿大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
一，对“ 人权”问题关注度高，加拿大作出遣
返的决定， 对其他国家今后如何处置从中
国逃来的贪官，有示范作用。

第三， 赖昌星案本身就有很多吸引人
眼球的地方， 比如赖昌星专为拉官员下水
而建的“ 红楼”、知名演艺界人士的牵连等。

第四，赖昌星走私、贿赂案虽已牵出众
多贪官，但民众宁愿相信，仍还有未被揭露
的犯罪行为和贪腐官员。

中国目前逃亡境外的贪腐官员据称多
达

16000

余人 ， 被卷走的资金估计高达
8000

亿到
10000

亿元人民币。 赖昌星被遣
返， 对这些外逃贪腐官员发出了明确的信
号：纵然躲到天涯海角，也难逃最终回国受
审的命，还不如早点看清形势，与中国的司
法机关合作，只要自愿回来受审，中国的司
法机关也一定会遵守承诺， 依法予以从轻
判处。

当然， 中国仍然应当积极推进与世界
主要国家签订引渡协议， 使得外逃罪犯或
嫌疑人在制度化的国际司法协助网络面
前，逃无可逃！

未经他国审判的附条件遣返新模式

“ 遣返”和“ 引渡”有什么区别？据公安部有关部门负责人称， 厦门
特大走私案首要犯罪嫌疑人赖昌星于

7

月
23

日被加拿大有关部门遣返回国。

7

月
23

日下午，中加双方在北京首
都国际机场办理了有关交接手续。随后，

我公安机关依法向赖昌星宣布了逮捕
令， 并向其交代了包括聘请律师为自己
辩护在内的法定权利。

据介绍， 多年来中国政府对遣返赖
昌星高度重视，各有关部门从“ 严厉打击
经济犯罪， 维护国家司法主权和法律尊
严”的高度，坚持不懈地做了大量工作。

加拿大政府为遣返赖昌星也做出了积极
努力。赖昌星被成功遣返，对于促进中加
执法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也再一次表明，

无论犯罪分子逃到哪里， 最终都难逃法
律的制裁。

■据《人民日报》

引渡的法律渊源
引渡制度的原始雏形，可追溯到公元前

13-14

世纪，西亚强国赫梯国与古埃及交战多年后，双方实力都削弱了，

而西亚的亚述国则日益强盛。赫梯国担心腹背受敌，便主动向埃及法老求和。为此，埃及法老拉姆西斯二世与赫梯国
王哈图里三世缔结了一份友好协定，协议内容被刻在银板上，其中一款为：“ 如有人逃出埃及而进入赫梯国，赫梯国
王不准其在他的国家逗留，而应送回拉姆西斯的国家。 ”同时强调逃亡的埃及人的财产、妻室、儿女、奴仆也应随本人
送回埃及。

公元
5

世纪，匈奴族中的一个分支从中国北方西迁到欧洲，匈奴王阿提拉写信给东罗马帝国皇帝，要求交还本
族叛逃者。 提奥多西二世否认了有匈奴罪犯逃至本国，但同意与匈奴王签订引渡罪犯的条约，并按双方祖先的习俗
宣誓恪守条约，这份由拉丁文拟定的文书，大概可以算是历史上最早的有关引渡罪犯的专门约定了。

现代的引渡制度确立了一些一般原则：

“ 无条约无义务”，即国家没有引渡的一般义务，除非双方间有条约关系。

“ 双重犯罪原则”，即一个人的行为必须在请求国与被请求国的法律下都
构成犯罪行为的才可以引渡。

“ 罪名特定原则”，即请求引渡的国家只能就其请求引渡的特定犯罪对被
引渡人进行审判或处罚。

还有“ 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等等。

现代引渡制度

赖昌星为何被遣返而非引渡？

中加虽一直在讨论签署引渡条约， 但在
条约签订以前，依据“ 无条约无义务”的国际
法一般原则，中国如果提出引渡要求，加拿大
是完全有理由予以拒绝的。 从务实的角度出
发， 一开始中国就没有向加拿大提出引渡申
请，而是要求加拿大对非法移民进行遣返。因
为，赖昌星向加拿大提出的是难民身份申请。

1999

年
8

月，赖昌星持香港特别行政区
护照以旅游者的身份进入加拿大，同行的还

有他妻子和
3

名子女，其全家在签证过期后
拒绝离开加拿大，由此引发了加拿大历史上
拖延时间最长的难民申请诉讼案。

这一次赖昌星终于被遣返， 应该是诸
多因素促成的。 加拿大对赖昌星可能犯有
走私、贿赂等不属于政治犯罪的罪行，从一
开始就没有什么异议， 主要顾虑和争议的
是两国司法制度的差别。

赖昌星正是利用了加拿大的这些顾

虑， 并利用了加拿大难民申请过程中程序
极为繁锁复杂的特点来拖延时间， 并企图
最终获得难民身份。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国的刑事法律制
度，尤其是惩治经济领域犯罪的司法实践，

逐渐被加拿大相关部门了解并信任。

另外，赖昌星在加拿大也不老实呆着，

有涉赌、洗钱等行为，绝非他自己标榜的是
所谓守法的生意人。

司法协作


